浙江水利水电学院2022-2026年

硕士授予单位立项建设高校

拟建设学位授权点总结报告

学科名称：

负 责 人：

牵头学院：

填报时间：

根据《博士硕士学位授予资格审核办法》（学位〔2025〕22号）的要求，对照《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》《浙江省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建设规划（2022—2026年）》以及《浙江水利水电学院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规划》等有关文件，自2022年立项以来主要围绕学科建设这条主线，不断加强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基本条件的建设，各项工作达到预期目标，学位点符合有关授权基本条件，现将有关工作总结报告如下：
一、改革举措

（一）体制机制建设

（二）人才培养

（三）科学研究

（四）社会服务

二、主要成效

（一）体制机制建设

（二）人才培养

（三）科学研究

（四）社会服务

三、目标任务达成度

（根据《浙江水利水电学院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规划》中，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建设目标的表格，右侧增列“目标任务达成度”）

四、对标情况

（根据《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》，围绕学科方向与特色、学科队伍、人才培养和培养环境与条件逐项说明对标情况）

五、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

